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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考

证资料，去伪存真，力求如实记述大连港航安全监督事业产生、发展、变化历

程和大连海上安全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港务监督)的历史面貌。

二、本书以志为主体，并设有述、序、图、表、录、照片等诸体；按章、节、目

排列，个别章节设有细目。

三、全书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其中《大事记》一章采用编年体兼记事

本末体，人物采用纪传体介绍。

四、本志纪事贯彻“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起于所载事物的发端，下迄

1993年末，重点记述建国后40多年史实。

五、本志所用纪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朝代国号照原文记

载，新中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解放后系指1945年8月15日大

连解放后，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 El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六、本志书资料来源。建国前的历史资料主要搜集于大连市图书馆，大

连市档案馆以及大连港史志办所存资料，建国后资料来源于经反复考证的

大连港务局档案室，大连海监局档案室所存档案以及当事人提供的文字、口

碑资料；统计数字1987年以后数字主要以大连海监局统计资料为准，其余

数字经搜集原始资料整理。由于统计时间、口径、标准和使用目的不同可能

有不尽一致之处。

七、文中所引数字资料、文字资料、其注释均采用文后夹注方式。

八、本志书内的人物排列主要以任职时间先后顺序为准。

九、照片图表。彩色照片置于卷首，附表均置所在章节之末，按编排定，

内容均在照片下和表上加以注明。

十、本志书系专业志，对解放以来政治运动除对专业工作有重大影响

的，分别记述于有关章节，一般不予记述。

十一、志书称谓。凡对各历史时期所设管理机构、部门、团体均按当时名

称实记。首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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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五．

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交通部大连海上安全监

督局编辑的《大连海监志》，是全国海监系统第一部志书，可贺可

庆。《大连海监志》的问世，填补了水监系统修志的空白，功在当

代，列在千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久愈显其珍。

修志之目的在于借鉴历史，服务当今；珍存史料，启迪后人。

修志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也是水监事业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连海监志》按照新编地方志“横排事实，纵述历史，文约事

半，详今略古”的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

以较翔实的史料和简炼的笔触，对大连海区港、航安全监督事业

的起端、发展和曲折经历、光辉成就的历史全貌，去伪存真，秉笔

直书，具有资政、存史和教育的价值。‘

海上安全监督工作是海上交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港口

繁荣、发展水运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大连海上安全监督事业

发展的历史证明，海上安全工作得到重视和加强，海上交通事业

的发展就有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公布实

施，从国家法律上，确定海上安全监督工作负的责任和执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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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港口体制改革，全国主要港口的海上安全监督机构由

港务局划出，成为相对独立和完善的水上安全监督系统，全国水

监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当今中国，改革与开放共举，机遇与挑战并

存，水监事业必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加强，走向辉煌。

多年来，全国水监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严格执

法，热情服务，为水上交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用行动

书写出光辉的历史，让我们以新的业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犯参召
／‘ 印埝易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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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元十七年(801年)，当朝宰相、地理学家贾耽发表航路指南——登州海行入高

丽、渤海道：自山东登州东北海行，沿庙岛群岛、渡乌湖海(今渤海海峡北部老铁山水道)

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东傍海蠕，过青泥浦(今大连)、桃花浦、杏花浦(今大连湾东至碧

流河口外海面)、石入汪(今石城岛)、橐驼湾(今大洋河口)，达乌骨江(今鸭绿江入海

口)。由此北上抵渤海国境南下达新罗(朝鲜)。

海上交通繁荣带动了大连海域社会、经济发展，随着海上航线开辟和海上航运发

展，管理机构也相应建立。隋唐时设置了市船司管理港口，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

北方主要港口5个，都里镇即是其中之一。宋、辽、金时代开始实施海禁。

十五世纪中叶，大连海区民船、商船进出的多是自然港湾。早期的港航监督管理是

同军事上防御外敌入侵相伴，由当朝最高统治者发布谕令，地方文武官员实施禁海和开

海禁。

明嘉庆三年(1569年)5月16日，总理屯盐御史庞尚鹏条陈：宽海禁，谓海禁不通，

殊不知辽左咽喉，只有金州海道一线，奈何闲之。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当朝兵部在金州设“海防同知一员”。为防止奸商违禁，私

自下海，贩卖私货，夹带逃军。这是大连海区在军队海上防卫的同时兼有港航管理职能，

对进出口船舶实行原始的初级监管。

清乾隆年间，港航管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职能，军队辅助，管理逐渐严格。但管理分

工并不明细，而是包括在各项管理之中。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1月3日，定奉天、山东沿海州县官员失察流民和私渡条

例。条例规定：文职“失查1名至lo名者罚俸一年，10名以上者降一级留任⋯⋯。武职

巡视洋面，均负查稽之责，如有失察，照例处之，从之。一

清道光年，船舶管理日渐加强。1826年12月31日定有奉天验放海口运粮小船章

程，所有奉天渔船，准其报明各地方官查取保结，编号烙印，造册报部，发给船票。

1840年以后，随外敌入侵，清政府加强了对大连的海上防务。1868年(清同治七

年)清朝政府成立海关海务科，所有港口理船及航行设施，悉归其办理。1880年，清政府

辟旅顺为北洋水师基地，并将对大连口岸商船管理交由旅顺水师提督。明令奉天洋面往

来商船令其先赴旅顺水师营挂号，点验人数、姓名、年貌、箕斗相等，在原票内粘贴年月

日验过印花。如无旅顺水师营印花，各海口不准入口卸货。

1893年清政府海关主持修建亚洲海域先进灯塔——旅顺老铁山灯塔，塔高14．2

米，海平面灯高100米，照距25海里。

1897年12月，沙俄舰队入侵大连湾，对辽东半岛实行经济封锁。

1898年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沙俄以不平等条约强租旅大，攫取了港口主权。

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次年沙俄开始在大连湾

兴建大型商港。1902年第一期工程可停靠两艘1000吨级船舶的452米泊位基本建成。

当年大连湾到港轮船717艘，船舶登记吨位29万吨，其中俄国324艘次，帆船1418只。

同年沙俄在大连实行特别市制，设港务局，并设港务次长、监视官(兼引航员)。这一

时期沙俄主要是修建大连港，港口建设及航标由东清铁路公司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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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同年7月，日军在大连设立停泊场司令部，管理港口行政，

办理军需品输送业务。1905年，日本将沙俄时称“达力尼”改为大连，同时将港口改称大

连港。同年1月1日开始，日军允许日本商船和商人进出大连港及旅顺、皮口、普兰店、

大孤山、金州、柳树屯等14个港口。同年9月7日，日本关东州民政公署以军令公布：一

般商人及船舶可自由出入大连湾沿岸诸港。

同年10月31日，日本在大连设立统治机构——关东总督府。

日本侵占大连后，加紧从政治经济各领域巩固其统治。1907年11月1日，日本在

大连设立的管理港湾行政、航政事务的机构——关东州海务局成立。11月29日，关东

都督府制定公布海务局官制，后在普兰店、甘井子设海务支局。海务局负责制订和实施

港政、航政管理法规，行使对船舶、船员、助航标志、检疫、海难、海事等港政航政管理权。

日本统治初期，一方面是进行港口建设和生产，一方面是制定各项法规法令，对港

政航政全面统治。从1906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对港政、航政管理方面公布了五十

多个法规，主要针对港口、船舶、船员的各项管理。如：《港湾出入船舶管理规则》

(1906．9．1)、《大连港口规则}(1907．11．29)、《关东州船舶检查规则}(1907．11．29)、《关

东州船籍令》(1911．13．30)、《关东州船员法}(1917．5．30)、《关东州航标使用费用规则》

(1925．12．28)、《关东州船舶安全令}(1934．8．5)、《关东州公有水域填埋令实施规则》

(1940．6．7)等。(见附录)

1938年伪满洲国航务局成立，但其并未对大连的港口、航政行使管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日本统治者完成了大连港口、海域的管理机构和法规的建

立巩固，并以大连港为主体，开展了对港政航政的严密控制。至1945年日本投降四十年

间，日本在大连港的港口设施、装卸生产、客货运输完成大型商港建设规模。大连港建成

泊位52个，年吞吐量能力达1330万吨。港口航政管理在机构法规、管理手段如各类管

理规定、海上通信、航标设施等方面已建立起监管体系。日本统治者完全控制了大连港

口主权，垄断了海上航运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经济上残酷掠夺铺平了道

路。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旅

顺、大连、中长铁路等协定，规定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同年8月

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接管大连、旅顺口。8月23日苏军进驻大连港，接

管除黑咀子、香炉礁码头以外的一切设施与事务。

1945年8月至1951年2月，这一时期是大连的特殊历史时期，大连港由苏联代

管。1945年12月，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与苏军大连警备司令

高兹洛夫议定了中苏两国对大连港口、船舶、治安管理的基本分工原则。原则规定：苏方

管理大连港口的苏联船舶和人员，中国及外籍船舶和人员由中方市政府管理。

在港政、航政管理方面，由于接管初期中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大连港港口的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展开，南北尚未通航，进出港运输船舶主要为战争服务。苏方在大连

港设港务部，开展了引航、信号、拖轮三项工作，大连港区及沿岸航标由苏联驻旅顺海军

接管，海岸电台由苏联远东轮船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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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连市政府在大连、旅顺、金州等地设立海口检查所，兼管进出口船舶。1945

年11月28日大连市政府布告(财字第5号)规定并统一运输船舶停泊地点。规定：市内

来往商船只准停靠黑咀子、老虎滩码头，须经政府检查办理出口手续后放行；

1946年市政府将大连、旅顺、金州等地海口检查所合并，组建大连海口管理处，隶

属于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海口管理上实行货物出口证明书、船舶出口证明书、卫生

检查证明书等制度。同年市政府成立船舶管理处，办理船舶检查业务。

这一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接收旅大不成，于1946年3月30日以行政院对外宣布

暂时开放大连港，并保留随时封闭之权。实际上对已在苏联军队、中共控制下的大连港

及各县区港口，仅成为一纸空文。

1947年1月3日，美国政府出于利益需要照会苏联政府，要求将大连港交还中国，

并对外开放，苏联政府对此予以拒绝。同年8月14日美政府再次照会苏联政府交还并

开放大连港，苏联政府仍拒绝。

同年8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自即日起暂停开放大连港。声明“此后外轮

欲驶入大连港，必须由外交途径，经行政院准许”。对此，8月28日苏联塔斯社声明：苏

联船只有权进入大连港。
’

苏联代管后期，由于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家开始恢复经济建

设，大连港口运输生产开始恢复，苏联在大连港的港航监督工作有所加强，编制了比较

健全的组织机构，在港务监督内增加了港口港务监督、近海航区监督。

大连市及县区由中国管辖的港口、船舶，地方政府也加强了管理。1947年11月18

日，关东公署公布实施《船舶管理暂行规则》，统一将大连地方船舶划归大连市公安总局

监管。同年12月9日，关东公署公布《关于船舶及商民进出口暂行办法》，其中规定：船

舶商民出港需持有公安总局所发证明方可。

1949年旅大公安总局颁布实施《船舶、船员暂行管理办法》、《海口检查站工作条

例》。根据上述规定将大连地区划分为大连市、大连县、旅顺、金县四个船舶管理区，大连

市由水上公安局管理，其它由市、县公安机关管理。同时对船舶登记、进出港、转港，旅

客、货物装载，禁用品、危险品、船舶打捞、港内卫生、船舶靠泊、锚泊、航行、船舶检查以

及船员行政等方面实施全面监督管理。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东北人民政府着手统一全区的港政航政管理工作。同年，

东北航务局由哈尔滨迁回沈阳，改称东北航政总局，后迁至营口，1950年5月改称东北

航务总局，并迁至沈阳，对全东北海区包括港政、航政工作统一领导。1951年东北航务

总局划归中央交通部，改称北洋区海运管理局，设在大连，该局为政企合一机构。

苏联代管时期，基本上维持了苏方和中方分设机构，分工管理的原则和局面。

1951年2月1日，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苏联正式将大连港移交我国。移交的大连港陆域8．07平方公里，水域85．6平方公里。

大连港务监督工作由苏方任命的港务部长诺沃吉罗夫移交中方代表郑道济同志。

我国接管大连港后，开始建立港口生产和管理机构。由于大连海区管理存在着苏联

代管时期的分工及现时港口由中央和地方分管情况，接管后，对大连港港政、航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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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仍然延续了苏联代管时期的政企合一管理模式。大连港务局内设港务监督处，主管

大连港港区内的港政、航政工作，实行政企合一管理体制。大连港以外大连市各区县港

口港政、航政仍属地方市政府管理。港务监督处，首任处长郑道济，处内设监督、引水信

号、航舶登记、船舶管理四个科。

解放后，全国港口、航运管理百废待兴。解放前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一切港政、航政管

理法规全部废除，中央政府交通部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的管理机构、法规和制度。

1950年7月26日，政务院经济委员会指示：为加强航务及港务工作的管理，以便

利航运，促进货物交流，加强港区治安，决定港务局逐步颁布航务及港务章则、法规、制

度，清除港口障碍物，设置航路标志，疏通河道，组织引航工作和引航人员管理，对船舶

进行登记、丈量，检查，对船员进行检查、考核与管理，批准船舶进出口，处理海事，进行

轮船的登记及管理，掌握气象情报及水文变化等项的管理。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为迅速恢复港口运输生产及时颁布了各项的暂行管理规定，如

《进出口船舶船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1950年11月政务院)、《公务轮船船员管理

暂行规则》(1950年7月政务院财经委)、《船舶登记暂行章程》(1951年11月交通部)、

《本国轮船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外籍轮船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1952．3交通部)、

《船舶监督检查暂行办法》(1954．3交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港管理暂行条例》

(1954年1月政务院)等。

根据规定，大连港务局港务监督处执行国家上述管理法规，开展以大连港为主体的

港政和面向全海区的航政管理工作，同时根据港务局管理范围兼管营口、丹东两港港

政、航政监督工作。

1953年4月17日，交通部颁布《海务港务监督工作章程》，确定港务监督基本任

务：1．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保证贸易航海所有在船舶上的船员、旅客、货物和船舶本身

之安全；2．港务监督是国家政权机关，在港内进行行政监督，监督进入港口内之船舶船

员及在港域内应遵守国家法令、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海务监督基本任务：1．保证海上

无事故航行；2．监督各种船舶航行制度之实施；3．对驾驶部分船员之技术考核、管理与

教育。根据该章程，大连港务监督处职责分为监督、引水、信号、救护、海事及船员管理等

五部分。(一)、关于监督部分：①．监督本港区内有关海运、港务的法令、政策、规章、制

度以及各种决定、指示的正确执行；并得采取措施防止破坏现象的发生。以港务监督长

的名义发布有关航行的报告；②．维持码头仓库区、港口水域及港内船舶的秩序。监视

并检查码头仓库区、港水域及港内船舶的清洁与有关安全设施。监视航道水深；③．管

理岸线使用及港区内一切建筑设备的核准；④．管理船舶的进出口及港内航行。监督港

内船舶的停泊，移泊；⑤．组织并主持进出口船舶，船员、旅客、行李的联合检查，并办理

属于港务监督的检查工作；⑥．监督系留船舶用的各种设备、维护船舶安全停泊；⑦．监

督清除或清除沉没在港内及辖区海面有碍航行的船舶及其它物品；⑧．进行船舶产权

登记、核转船舶国藉证书。(二)，关于引水信号部分：①．领导引水工作、负责引水技术

及设备的组织、研究与改进。管理并考核引水人员，②．组织研究与办理港内信号标志

及通讯工作。使用与管理港内信号通讯设备。监视港内航行标志。注视一切有关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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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及港口的警报及气象情况，并及时转报。(三)、关于救护部分：①．组织、办理海上、

港内救护及水上消防工作；②．监督船舶救生、消防的演习工作；③．核准并监督危险物

品的装卸和起运。(四)、关于海事部分：①．调查并处理船舶海事。办理海损的统计；②

．办理海损理算。(五)、关于船员管理部分：办理船员的管理、考核、检定、考试工作。核

发海员手册并转发船员证书。根据规定核定船员配额及职务(摘《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

海运管理总局海务港务监督工作章程》)。根据章程，大连港务监督处对外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连港务监督，在大连港务局长统一领导下工作，业务上同时接受交通部海运管理

总局领导，首任监督长为郑道济同志。

五十年代初期，大连港口港政、航政管理组织机构、职责、管理工作已经建立并初具

规模。为保证港口和船舶安全，根据中央有关法规，和大连港口水域特点，陆续制定实施

大连港港政、航政管理规定、制度、办法，全面开展各项管理工作。

·1954年3月1日，经交通部批准，大连港务监督起草制定的《大连港港章》公布实

施。对建立大连港区、海域良好的管理秩序，保证港口船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大连港务监督依据国家、交通部及本港法规、制度开展了各项监管工作。

在技术、管理的专业人员缺乏(大连港监组建时无一人从事过监管工作)，在没有经验、

没有模式的情况下开展起港政、航政管理工作。

对船舶监督管理方面，这一时期主要开展船舶联检、船舶签证、船舶登记、及海难、

海事的救助组织、处理工作。船舶联检是会同海关、边防、卫生检疫部门共同组织对进出

港口外国籍及本国籍远洋航线船舶实施监督检查，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对敌斗

争的需要，各级领导对联检工作十分重视，组建“临时联合检查会议一，并公布本港对外

轮联合检查办法，定期召开联检会议。

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国家在外交上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进出大连港的外籍船舶主

要以欧洲、亚洲，并以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船舶为主，联检仅限于在大连港区

以内。

对中国籍船舶监管主要对进出港船舶开展签证，以及其它安全检查。这一时期由于

新中国海上运输业刚刚起步，南北航线未开通，本国船舶大量为小型船舶，船舶各项监

管工作以小船、渔船为主。

对港区水域方面，在原日本划定及苏联移交的港区水域基础上重新进行划定港区、

航区、锚地并对外公布。同时进行了大量清理打捞港区航道碍航物和沉船工作。

在船员管理方面，组建考试委员会，开展了船员技术鉴定考试发证工作。建国初期，

我国船员队伍素质较低，全国没有统一鉴定考试标准，大连港务监督从本地船员队伍状

况及海运生意需要，组织船员鉴定考试工作。五十年代，大连国营大型航运企业没有组

建，应考者主要为小型船舶船员和渔船船员。

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促进航运发展，特别

是，原划定为军事禁区的老铁山水道对外开放(1956年6月)，国务院重新公布大连港

正式对外开放(1960年6月)，以及在大跃进年代我国租用大量外轮参加国内海上运

输，进出大连港船舶吨位和数量成倍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大连海区船舶、船员、经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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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大马力，大吨位船舶；小型船舶由私营、联户完成向集体和

国营转变；船员队伍发生变化，经过院校培养的船员数量增加。与此同时，港政、航政管

理工作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得到加强和调整，国家对船舶、船员等各项法规陆续公布，

大连港务监督也根据本港情况，充实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定，并且为适应生产发展需要

不断改进监督管理工作。1958年根据交通部指示取消了对国轮进出港签证管理，1961

年此项工作又重新恢复。港区管理、船员考试鉴定、救助、海事、通信等各项监管工作有

了发展变化。1958年，渔船船员考试发证工作移交水产部门，营口、丹东港政、航政业务

兼管工作随港务局其它工作一起下放地方交营口、丹东管理。为适应管理工作需要，港

务监督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一批懂技术、熟悉专业的院校毕业同志充实港监队伍，监督

人员自身素质发生深刻变化。大连港区各项监管工作进入法制化、制度化阶段，整个海

区船舶安全状况比较稳定。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文革)‘，对全国各个行业包括对大连海区

港政航政管理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和破坏。各项管理法规、制度被废除，除外轮联检、船舶

引航、信号指挥工作外，船舶登记、签证、船员考试等各项正常监管工作被迫停止，大连

港出现前所未的的混乱。发生红卫兵揪斗外籍船长，船舶自卫武器遭抢的事件。港口、

航运生产受到严重损失，国家声誉受到影响。1968年，外轮在港停泊时间延长，平均

15．53天，最长一艘外轮在港4个月。这一时期外轮来港数量明显减少，1968年较1966

年下降35．7％。 4

对外轮联检工作虽没停止，但组织单位改为边防检查站。联检中将宣传毛泽东思

想、送毛主席语录做为重要任务。海上交通事故增加，最严重的是1972年7月三号台风

袭击大连，由于组织指挥不利，港口、船舶损失严重。

文革期间，大连港务监督对外名称未变，内部机构人员几经调整，正常建制取消，人

员下放农村，大批档案资料烧毁，工作制度废除。但是留在岗位的同志在困难条件下能

够坚持工作，为保证海上安全尽职责。

七十年代初，由于“文革”影响的结果，全国范围内车辆、船舶等重大事故不断发生，

1970年12月，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为保证船舶安全，开

始整顿港口海上交通秩序，1972年以后大连港务监督陆续开始恢复船舶签证、船员考

试、船舶登记等项监管工作，建立和恢复文革前的各项管理制度滞l据有关规定，着手开

展对船舶防污染监管工作。

1975年5月大连港务监督处处级建制恢复，人员陆续归队，并充实了工农兵大学

生及新的成份，各职能科室恢复正常工作。

至七十年代末，从上到下各项管理法规、管理制、管理秩序度重新建立和完善，各项

监管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形势发生变化，经济建设成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交通部重新修改颁布了船舶管理、船员考试等各项法规，统

一全国港政、航政管理工作。如《船舶进出港签证管理办法}(1979．3)、《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籍船舶管理办法}(1979．9)、《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联合检查程序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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